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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，我国人口总数

14.1亿人，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2.64亿，占总人口

18.7%，65岁及以上人口1.91亿，占比为13.5%。我国

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，目前已逼近联合国划定的深

度老龄化标准，即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4%。未

来一段时期我国养老压力会不断增强。面对老龄化问题带

来的挑战，养老体系对于养老从业人员需求旺盛。从事老

年人生活照料、护理服务的养老护理员是养老服务的主要

提供者，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保障，是解决家庭

难题、缓解社会问题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。现阶

段，我国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刚刚起步，在未来一段时间

全国需要新增大量养老护理员。德国同样面临老龄化的困

境，其养老护理员制度值得借鉴。

一、德国人口老龄化及其护理困境
德国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根据德

国联邦统计局官网数据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德国人口

达到8320万人，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09万

人，占比约21.8%，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根据联邦

统计局预测，到2040年，德国人口预计为8210万人，

其中67岁及以上人口为2140万人，占比将达到26% 

（现阶段德国退休年龄为65岁，2030年起德国将退休

年龄延迟到67岁）。

近年来，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，完善老龄

群体的社会照护服务，德国对照护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

革，其中2017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《第二次护理加强

法》尤为关键，这一法律重新规定了德国的社会照护等

级以及评估标准。具体而言，护理等级从之前的3个等

级，增加到5个等级，评定标准从修改之前的护理所需

的时间转变为自理程度。

此前，德国护理等级主要依据被服务者每日所需服

务时间区分为3个等级，即1.5～3小时、3～5小时以及5

小时以上。为配合2017年《第二次护理加强法》护理等

级改革，德国引入了新的自理能力评估标准。新的评估

标准主要包括6个模块内容，用以评估个人的失能程度

与自理能力，即：行动能力、认知和沟通能力、行为和

心理问题、自理能力、独自应对或处理与疾病或治疗相

关的需求和压力的能力、日常生活及社交能力。修改后

的护理等级按照上述标准，对因精神疾病或者肢体疾病

而丧失自理能力的人综合评定划分为：自理能力轻微受

损、自理能力有较大损伤、自理能力有严重损伤、自理

能力有非常严重的损伤并对护理服务有特殊要求等5个

等级。

新的护理等级标准的实施极大地扩大了受益群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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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受益人群主要集中在老龄群体。2015年12月德国需

要护理的人数为286万人，到了2017年12月，这一数字

增长到341万人，需要护理的人数增加了55万人，增长

速度达19%。2019年底，德国需要护理的人数约为413

万人。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预测，未来护理需求将进一

步增加，预计2060年需要护理的人口数将增加到453万

人。需要护理人口的增加与德国社会老龄人口的快速

增加密切相关。1991年德国85岁及以上老年人有近120

万人，而2018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30万人，几乎翻了一

番。这一年龄段的老年人护理需求格外明显。2017年

底，需要护理的人员中有81%年龄在65周岁及以上，超

过1/3年龄在85岁及以上，并且85岁以上的老年人增长

速度明显快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。

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以及老年人护理需求的增

加，德国养老面临养老护理人员短缺的情况。老年护理

人员短缺的现象在所有联邦州都普遍存在。根据德国官

方统计， 2019年，德国共有190万名护理人员，其中70

万名为老年领域护理人员。到2030年，老年护理领域的

职位缺口为50万个。

二、德国护理体系及其改革
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，对专业护理人员的需求会持

续增长，但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，会进一步导致养老护

理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。为缓解老年护理人员短缺问

题，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增加养老护理员供给。

首先，为规范养老护理员职业队伍建设，德国先后

颁布了《老年护理职业法》（2003年）、“老年护理培

训与资格运动”（2012―2015年）、《老年护理职业

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法》（2013年），建立了德国养老

护理职业体系。2003年的《老年护理职业法》，规范了

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培训标准、参与培训的资格、培训时

间和培训内容，规定老年护理培训由联邦各州监管，而

资金监管则由联邦政府负责。“老年护理培训与资格运

动”于2012―2015年间实行，旨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推

动老年护理职业教育与培训，增加职业吸引力，在4年

期间内，保证养老护理培训人员的数量以每年10%以上

的速度递增。《老年护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法》

2013年3月1日开始实行，有效期至2019年底，旨在促进

对老年护理感兴趣的人参与培训，为其提供更好地职业

前景。这一法律对缩短一定的课程培训进行

了规定，规定为参与培训的人员提供一定的

培训资金。

其次，2017年为配合《第二次护理加强

法》的实施，德国出台《护理职业法》，进

一步推进护理职业教育的改革。该法律2017

年7月25日开始生效，将以前老年护理法和护

理法分别规定的内容，纳入到新的护理职业

法中，并规定2020年开始实行护理专业通才

教育。新实施的护理专业通才教育，旨在培

养“多面手”。具体而言，改革前，养老护

理员与普通护士是平行的两个职业，两者从

培训之初就严格按照各自的人才培养需求进1999年―2019年德国有护理需求的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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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为缓解养老服务人员短缺的情况，德国政府从2020

年1月1日开始合并老年护理、儿童护理和普通护理的培

训课程，进行综合护理教育，毕业生可以在这三个领域

自由择业。现阶段，参与护理职业教育的从业者，可以

选择前两年进行通才培训，第三年选择儿童护理或者老

年护理，或者也可以继续进行通才教育。毕业生在护理

专业通才教育三年全日制或五年非全日制学制结束后，

可以获得护理专业资格证书，证书受到所有欧盟国家的

认可，可以在所有护理相关的领域工作，拥有广泛的就

业和发展机会。2020年起，为增加社会各群体参与护理

教育培训的积极性，德国免费提供相关教育。以北莱茵-

威斯特法伦州为例，2020年，护理专业每名学生在校学

习的费用为7350欧元，2021年将增加到7563欧元。实

习期间，费用为每名学生每年8000欧元，2021年将增加

到8232欧元。这笔费用按如下比例筹集：医院出资约占

57%，护理机构出资约占30%，北莱茵-威斯特法伦州财

政出资约9%，社会护理保险出资约占4%。

第三，为解决老年护理人员短缺的困难，德国开放

了工作签证，引进国外移民参与德国护理服务。2013年

3月31日，大约有3万名外国人在德国从事老年人护理工

作。截至2019年3月底，德国已有将近8万名外国人从

事老年护理工作。其中约有5万人被雇用为老年护理助

手，照顾老年人外国护工比例已经从6.6％增至13.2％。

近年来，每年从国外到德国从事护理专业的人口数量几

乎增加了6倍，即从2012年的每年1500人左右到2017年

的8800人，其中绝大多数人员来自欧盟以外的东欧、南

欧国家和菲律宾。现阶段，外籍护工已经成为德国养老

领域的重要补充。通过引进外籍护理人员来缓解德国护

理人员紧缺已成为官方和大众公认的一个重要途径。

三、德国经验的启示
据不完全统计，我国现有50余万名养老护理员，

远不能满足2.64亿老年人和40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年

人的照护需求。考虑到家庭成员照护因素，据估测未来

一段时间，全国需要新增至少上百万名养老护理员。民

政部社会福利中心的有关数据显示，从事养老护理的人

员，整体呈倒金字塔结构，老龄化趋势明显。其中“60

后”从业人员占比35.03%，“70后”从业人员占比

21.53%，“80后”占比11.93%，“90后”等年轻人群

体占比较少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占养老护理员主力的60、

70后从业人员将步入老年阶段，我国养老护理事业将面

临更为严峻的考验。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、增加专业

护理人员数量、提升我国养老服务水平是目前我国亟待

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。德国为应对老龄化的挑战，积极

培育养老护理员队伍，其在法律保障、规划协调、劳动

力吸纳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。

首先，考虑到老年人护理问题的特殊性，可通过专

门立法的方式规定老年人护理的职业标准、培训监管等

问题，为养老护理员职业教育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。

其次，根据我国老龄化进程以及养老服务事业的发

展，规划我国养老护理员培养计划，确定精细化的发

展目标，并在实践层面借鉴德国护理专业通才教育经

验。针对短期内我国养老护理员的百万缺口以及快速

老龄化对我国养老照护体系带来的长期挑战，不仅需

要在规划层面确定养老护理员短期、长期培训目标，

而且需要在实践层面进一步协调、统合老年护理、儿

童护理和普通护理培训，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护理人

员需求。

第三，现阶段，针对我国60、70后养老护理员总占

比达56.56%，现有养老护理员队伍老化的问题，国家

应加大养老护理员培训的经费支持力度，畅通养老护理

人员的就业渠道，提升养老护理员的薪资待遇和晋升空

间，进一步吸引年轻一代进入养老护理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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